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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 3 人，代表

公司股份 791,667,57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18％，均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 9 人，代表公司股份    

307,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53%。上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

东资格，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人，代表公

司股份 791,974,57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20%。 

3、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外，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

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现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关于制定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2）《关于制定公司<恢复与处臵计划>的议案》。 

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中列明的议案一致，本次股东大

会没有收到临时议案或新的提案。 

2、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逐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照公司章程的

规定，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律师进行计票、监票，并按规定的程序将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进行合计统计。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经现场出席会

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

人签名。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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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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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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